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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引言及适用范围  

 

1.1 在市面上出售的部分类型的喷雾罐（例如空气清新剂、防腐

蚀剂、除臭剂、杀虫剂、润滑剂、定型泡沫、喷雪剂等）内

的成分，会含有石油气混合其他化学物品。这些石油气经加

压至液体状态后，储存于喷雾罐内作为推进剂。市民在储存

及使用时，应注意气体安全。  

 

1.2 本气体应用指南为在本港出售含石油气的喷雾罐 (以下称为

「喷雾罐」 )提供安全标准指引。本气体应用指南并不适用于

含非石油气，如压缩二氧化碳或二甲醚等，作为推进剂的喷

雾罐。  

 

1.3 本气体应用指南并不包括石油气以外，喷雾罐内其他成分的

安全规定。因此，供货商须确保符合所有其他有关的安全标

准，及符合本港其他有关的法定要求。  

 

1.4 市民亦可于网址 www.emsd.gov.hk 找到本气体应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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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定义  

 

 喷雾罐  - 指利用石油气将气瓶内的物品储存于压力之下并以石

油气作推进剂的只用一次气瓶。气瓶装设有喷雾罐阀门，当阀门

打开后气瓶内的物品便会排出。  

 

 只用一次气瓶  - 指该气瓶容水量不超过 150 升，而其按构造或原

意是一经盛载石油气便不再重新注入该种气体。  

 

 气体安全监督  - 在本气体应用指南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机电

工程署气体标准办事处是代表根据《气体安全条例》  (第 51 章 )

第 5 条而委任的气体安全监督。  

 

 香港实验所认可计划  - 指由创新科技署署长代表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管理的香港实验所认可计划。  

 

 进口商  - 指任何将喷雾罐输入或安排输入本港以供售卖和使用

的人。  

 

 石油气  - 指以下任何气体的混合物─  

(a) 主要由丙烷、丙烯、丁烷或丁烯组成的碳氢化合物；或  

(b) (a)段所指的所有或任何碳氢化合物；指主要由丙烷、丙烯、丁

烷或丁烯组成的碳氢化合物。  

 

 制造商  - 指含石油气的喷雾罐制造商。  

 

 认可核证机构  -指透过法例或法令获正式授权，可以核证喷雾罐

的设计及生产符合国际或国家安全标准（例如欧洲联盟委员会所

指定的已备案组织）。  

 

 认可安全标准  - 指国际或国家的安全设计及制造标准。  

 

 零售商  - 指出售喷雾罐予最终使用者的人。  

 

 类型测试证明书  - 指由认可核证机构根据认可安全标准发出，以

证明喷雾罐类型测试结果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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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喷雾罐的设计及制造  

 

3.1 喷雾罐的设计及制造标准应符合认可安全标准的规定。  

 

3.2 喷雾罐应符合认可安全标准内的空罐及盛罐测试规定。  

 

3.3 喷雾罐在下述情况下便会视为符合国际及国家安全标准：  

 

(a) 持有由认可核证机构发出的有效类型测试证明书，以证

明喷雾罐符合认可安全标准；及  

 

(b) 符合第 3.7 节至 3.9 节的双语警告标签规定。  

 

3.4 在本气体应用指南中，有效的认可核证机构类型测试证明书

指列明一种或多种喷雾罐型号的名称及类型的证明书正本或

认证副本。  

 

3.5 证明书须以中文或英文印行，倘证明书使用了另一种语言，

便须附有有关资料的英文或中文译本。  

 

3.6 倘若喷雾罐的成分或盛载的物品 (活性成分或推进剂 )有任何

转变以致对喷雾罐的安全标准有所影响时，喷雾罐必须进行

覆验，以确保符合相关的安全规定。例如：  

 

(a) 喷雾罐的设计、制造过程或制造喷雾罐的工厂有所转变； 

(b) 推进剂或活性成分的构成成分有所改变，以致对喷雾罐

构成影响。  

 

3.7 喷雾罐的警告标签应符合任何认可安全标准的警告标签规定，

并须以中英文印行。  

 

3.8 此等警告标签至少应包括：  

 

(a) 盛载的物品包括含有石油气成分的警告；  

(b) 喷雾罐不可于明火附近使用；  

(c) 喷雾罐只可于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且不应射向正在运

作的电气器具；  

(d) 安全贮存规定，包括摆放于儿童无法拿取，通风良好及

干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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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安全处置规定。  

 

3.9 警告标签应印于或牢固地贴于喷雾罐上的显眼处，在决定展

示警告卷标的位置时，应尽可能剔除罐顶、罐底、罐身的凸

缘、罐肩或保护盖等位置。  

 
  



 6

4.0 对进口商、本地制造商及零售商的影响  

 

 4.1 进口商  

 

4.1.1 喷雾罐进口商必须确定每种型号的喷雾罐均由认可核

证机构发给有效的证明书，以确保每个喷雾罐均符合

一种认可设计及制造标准。  

 

 4.2 本地制造商  

 

4.2.1 喷雾罐本地制造商应确保每个喷雾罐均按照最少一种

认可的安全标准生产。  

 

4.2.2 本地制造商应安排所制造的喷雾罐，按照认可安全标

准接受认可核证机构测试。这些喷雾罐亦应符合第 3.7

节至 3.9 节有关警告标签的规定。  

 

 4.3 零售商  

 

4.3.1 零售商应确保售卖给公众的喷雾罐符合最少一种认可

的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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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含石油气喷雾罐的储存、运输和售卖  

 

 5.1 储存  

 

5.1.1 根据气体安全 (气体供应 )规例 3(1)(a)条的要求，除非获

得气体安全监督批准，否则不可储存超过总容水量 130

升的石油气于储存室内。 (因应不同厂商的喷雾罐设计

和石油气成份的含量，可储存喷雾罐的数量会有不同。

举例：如果以每个 200 毫升容水量的喷雾罐内含有百

分之十的石油气成分计算，在一个储存间内的最高容

许储存数目为 6,500 个喷雾罐。 ) 

 

5.1.2 如因营运的需要储存超过净石油气量超过 130 升的石

油气，则需要符合气体安全 (气体供应 )规例第 3(1)(a)

条的要求及香港石油气业工作守则第一单元  - 石油

气库及石油气瓶储存间注明的安全要求。  

 

 5.2 运输  

 

5.2.1 根据气体安全 (气体供应 )规例第 25 (2) 条的要求，任

何人不得使用汽车运载以下对象在道路上行走  - 
 

(a)  容水量不少于 130 升的石油气瓶；或  

(b) 两个或以上的石油气瓶而其容水量合共不少于

 130 升在道路上行走，除非  -  

( i)  该汽车是石油气瓶车；及  

( i i)  该石油气瓶车获发给有效的许可证。  

运输大量喷雾罐时应安排已领有效许可证的汽车运

载，以及遵守所有有关的气体安全规例。如只是运

载总容水量少于 130 升净石油气的喷雾罐，则属例

外。  
 
 
 5.3 售卖  

 

5.3.1 用以存放喷雾罐的货架，应以非易燃材料制造。  

 

5.3.2 陈列地方应提供良好的通道及逃生途径。此外，亦应

提供及保持有足够的进出通道，以便遇上涉及喷雾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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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外时，可确保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5.3.3 在橱窗或设有照明设备的饰柜中的喷雾罐，必须小心

确保不会被阳光或集中的人造光直接照射，或摆放的

位置接近亮着的灯泡、发热器、热管道、热风排气口

或其他热源。供货商可提供空壳样品作陈列之用。  

 

5.3.4 在零售店铺内应至少要有一个适用于扑灭石油气的灭

火筒，放于陈列地方及储存地方附近易于拿取的位置。 

 

5.3.5 零售店铺的员工均应接受有关紧急事故处理程序、灭

火筒使用及逃生通道的训练。遇有事故发生，应特别

注意尽速疏散在场的员工及市民。  

 

5.3.6 在分销过程中若能以谨慎和安全的方式处理喷雾罐，

对保障安全有莫大的帮助。储存、陈列、示范及售卖

的地方应保持整洁。  

 

5.3.7 不可在梯间、通道、出口附近、易燃物品附近、或其

他可能阻碍逃生或对逃生构成危险的地方陈列或储存

喷雾罐。此外，在陈列或储存地方附近范围，禁止吸

烟及点火。  

 

5.3.8 遭损坏或不停地泄漏的喷雾罐，应立即搬往通风良好

及安全的地方，最好是没有火源的户外。如有需要，

必须与紧急服务单位联络，如香港消防处等，以安排

处置那不停地漏气的喷雾罐的安全方法。有问题的喷

雾罐应退回供货商。  

 

5.3.9 搬运喷雾罐时应特别小心，不可掉下喷雾罐或让喷雾

罐互相猛烈碰撞或与任何附近对象猛烈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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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喷雾罐的使用  

 

6.1 现时，在市面上出售的部分类型的喷雾罐（例如空气清新剂、防腐蚀

剂、除臭剂、杀虫剂、润滑剂、定型泡沫、喷雪剂等）的成分是含有

石油气混合其他化学物品，经加压至液体状态后，储存于喷雾罐内。

市民在储存及使用时，应注意气体安全。首先，使用前应详细阅读及

了解制造商的指示和说明，并严格遵守。此外，在使用喷雾罐时，  

 
6.1.1 市民应： 

 

√ 检查喷雾罐有否损坏及漏气等情况；  

√ 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及远离火源；  

√ 储存喷雾罐于干爽、阴凉及通风良好的地方；  

√ 将喷雾罐放于儿童不能触及的地方。  

 

 

 
6.1.2 市民不应： 

 

× 吸烟及在有电器开动的密封地方内使用；  

× 喷向明火、火焰或炽热的表面；  

× 过量使用，例如将罐内的喷雾剂一次过喷清；  

× 吸入罐内的喷雾；  

× 放置喷雾罐于密封的地方，例如汽车的杂物箱内；

× 替喷雾罐重新注气；  

× 将用完喷雾罐刺穿或燃烧。  

 

 


